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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

樓

承辦人：李偉誠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3154

傳真：02-87884137

電子信箱：edu_se.22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文山區武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特字第10930386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原函影本、衛生福利部原函影本及諮詢電話各1份 

(9766415_1093038680_1_ATTACH1.pdf、9766415_1093038680_1_ATTACH2.pdf、

9766415_1093038680_1_ATTACH3.jpg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函109年8月31日(含)以前身心障礙證明效

期屆滿須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，其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

評估之完成期限，於109年4月1日尚未屆至者，統一延長

至109年10月31日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4月23日臺教學(四)字第1090058283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防疫策略，減少

身心障礙者出入醫療機構等高風險場域，衛生福利部前以

109年4月1日衛授家字第1090700375號函知，旨揭對象辦理

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之完成期限，統一延長至109年10月31

日，並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以書面通知身心障礙者辦

理原證明註記事宜，以利其以原證明繼續享有相關權益。

三、如遇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但未註記效期延長時，為保障身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武功國小 1090429

*USAA109600248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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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礙者權益，請先洽其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

機關進行資格確認(諮詢電話如附件)，以資周延。

四、檢附教育部函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函及諮詢電話各1

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、臺

北市各私立幼兒園、臺北市非營利幼兒園、臺北市立大學

副本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南區特教資源中心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萬華區雙園

國民小學 西區特教資源中心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芳和實驗國民中學 東區特教資

源中心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立啓智學校 北區特教資源中心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

立啟明學校 視障教育資源中心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聽障教育資源中

心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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